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住戶出糞式私廁改建化糞池作業要點
1、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為貫徹改善環境衛生，消除出糞式廁所，提高生活品質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2、 本要點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（1） 清寒戶。

（2） 合法房屋舊式廁所之所有權人或使用人。

3、 本要點補助方式，以每址補助一坑新台幣貳萬元為原則，按各該年度預算，以補助區公所方式，由各區依需求量覈實核定分配之。

4、 補助戶分配方式如下：

（1） 依各區公所查報補助化糞池名冊統計戶數，按各該年度預算補助戶數，所得百分比，求出各區應分配戶數。

（2） 各區公所照分配戶數，由區公所視轄區環境衛生及產權狀況優先核定補助戶後，其餘採抽籤方式分配補助戶。

（3） 各區公所核定分配補助戶後，有剩餘補助名額者，本局得權宜作彈性分配。

5、 各區公所申報日期如下：

（1） 各區公所應於每年三月底前將該分配之申請戶，造冊函送本局備查。

（2） 各區公所未於每年四月底前分配完成者，以棄權論。

6、 補助戶應於開工前二日通知區公所派員實地查證。

7、 補助戶應於接獲當地區公所通知之日起一個半月內開工，並應於開工之日起二個月內完工，未於期限內完工者不予補助。但情況特殊者，得申請區公所核定延長一個月。

8、 化糞池建造標準如下：

  （一）F ．R．P玻璃纖維、磚造或混凝土建造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  （二）化糞池內容量、構造之規格，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篇第四十、四十一條之規定施工。

9、 化糞池竣工驗收日期、驗收單位及撥款方式如下：

（1） 驗收日期：於當年度十月底前完成全部驗收工作。

（2） 驗收單位：由區公所派員驗收，日程由接受補助款之區公所排定之。

（3） 撥款方式：驗收後由區公所製據送本局撥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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